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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江中药业   证券代码：600750    编号：2017-007 

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第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7

年 4 月 18 日召开，会议通知于 4 月 7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，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参会

及表决。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经与会董事

认真讨论，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 

表决情况：11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通过本议案。 

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二、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11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通过本议案。 

详见公司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公告》。 

三、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宁夏朴卡进行增资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11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通过本议案。 

为优化全资子公司宁夏朴卡酒业有限公司（下称：宁夏朴卡）财务结构，提高偿

债能力，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宁夏朴卡增资 1亿元（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的比例为 3.82%）。增资后，宁夏朴卡注册资本将由 2,000万元增加至 1.2亿元，仍为

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宁夏朴卡于 2009 年 11月成立，主要从事公司酒类产品研发及贸易经营，公司酒

类产品的对外委托生产通过该公司进行。注册资本 2,000万元，注册地为宁夏银川高

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，法定代表人钟虹光。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宁夏朴卡资产总

额 2,041万元，负债总额 10,220万元，所有者权益-8,179万元，2016 年实现营业收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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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 314万元。 

四、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11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通过本议案。 

公司将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。会议通知详见《公司关

于召开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7 年 4月 18日 


